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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華

安
國
貨
公
司 

華
安
旅
遊
服
務
科

敬
約

T*
—

謹
訂 

爲
本
公 

恭
候 

僑
界
先 

光
臨
指. 於

一
九
八
五
年
九
月
十
五
日(
星
期
日) 

司
喬
遷
新
址
營
業
誌
慶
、特
衛
酒
會
助
点

、

歷
年
顧
客 

曷
勝
榮
幸

三.

i

7

三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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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■..- 意
鎏
：
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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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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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篆

家

鑫

=

靄8

自
务

有
關
方
面
負 
*-
人
到 

機
場
迎
接■

長
期
以
來
，李 

光
耀
總
理
爲
護
民
族 

獨
立
和
國
家
主
權
進 

行
了
不
懈
的
努
力■ 

他
致
力
於
改
變
新
加 

坡
及
靠
轉
口
賈
易
的

人

漠

公

天
氣 

報
吿 

太r  
最 
鳥

驚

E
C

68一
義
氣
團
結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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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，忠
誠
救
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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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VE 

一
義
俠
除
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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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
SA

請
他
人
料
理
年

女
者
切 

狂
人

一
氏
在
雲
高
華
股
份
交 

一
易
所
出
售
五
萬
股
横 

一
貫
太
平
洋
公
司
股
份 

.
所
獲
而
應
課
税
之
利 

潤
・
甘
氏
在
該
年
内 

一
買
賣
該
股
約 
一 百
五 

一
十
次
，獲
利
五
萬
五 

一
千
元■
另
在
其
他
股

勺

心
 

版

料

份
買
賣
獲
利
二
萬 - 

千
元
•除

上
述
罰
款
外 

，
甘
氏
又
須
面
對
一 

九
七
九
年
税
項
及
罰 

款
共
约
一 
萬
元
之
民 

事
訴
訟■

知
如
何
，竟
然
半
途
一
經
濟
结
構
，大
力
吸 

跌
下
，
可
能
係
因
繩
一
收
外
資
、
引
進
國
外 

索
斷
去
所
致
。 

一
先
進
技
術
發
展
本
國 

消
息
謂
該
日
本
一
工
業
，
同
時
，
重
視

3

一 九
 

八 五 
年

跳
舞
特
技
團
已
在
世
一
教
育
和
人
才
有
養
， 

界
各
地
演
出•
，超
過 
使
新
加
坡
此
聲
發
展 

-
百
次
，從
未
失
手
一
取
得
了
顧
著
成
就• 

-
n
i
q
二
上
一
勺
乙
三
扌
、

一
，但
此
次
竟
然
出<

在
國
際
事
務
中
，他 

患

愛

滋

病

餐

館

工

人
 

I

日
本
跳
舞
奉
行
不
結
盟
的
外
交 

三
各
董
工
周
：M、

也
会
条
抬

LA』醴S

政
策
，
强
調
同
其
他 

一

r
.

其
他
職
務 
人
道
上
，當
時
在
街 
東
南
亞
國
家
聯
盟
成 

官
員
强
調
對
大
衆
不
構
成
危
險
广
小
学
』
演
者
，約
一
員
國
的
合
作/
反
對 

- 

(
雲
訊
)
有
三
而
未
有
向
他
報
告
善
一
呼
号
一
箱
權
主
義
和
强
權
政
 

.一
名
患
有
愛
滋
病
之
餐
一 

布
氏I

，
在 

新
加
坡 

18 理一治 .

方

書

一

季
光
燿
總
理
曾 

中
，有
百
分
之
九
十 

号
升
覇
副
理
先
後
於
一
九
七
亠
八
年 

九
點
九
係
經
由
後
庭 

(
中
國
新
聞
社
一
和
一
九
八
。
年
兩
次 

交
合
而
傳
染
，是
以 
上
海
九
月
十
三
日
電
一
訪
問
過
中
國•
這
次 

對
於
-
般
社
會
大
衆
)
新
加
坡
總
理
李
光
一
他
在
訪
華
之
行
第
一 

，其
傳
染
之
危
險
性 
耀
和
夫
人
柯
玉
蘭
及
一
站
的
上
海
作
短
暂
停 

甚
小
•

兒
童
年
幼
證
供
無
力
量
難
提
出
控
罪

九

(
雲
訊
)
一
名
廿
五
歲
雲
埠
女
子 

據
透
露
，
該
廿
三
歲
男
子
曾
替
該 

月 

，
因
將
其
五
歲
兒
子
交
托
一
名
廿
三
歲 
女
子
照
料
其
五
歲
兒
子
六
個
月•
至
八 

十 

鄰
居
男
子
照
料
而
該
兒
子
被
該
男
子
狎 
月
三
十
日
，該
兒
子
告
訴
其
母
親
一
件 

辱
，不
禁
大
感
忿
怒
乃
至
向
該
男
子
所 
涉
及 
交
及
射
精
的
事
情•
母
親
於
是 

日 

居
之
柏
文
投
擲
石
塊
攻
擊• 

將
兒
子
送
往
雲
高
華
兒
童
醫
院
進
行
檢 

1) 

據
消
息
稱
，該
女
子
住
於
雲
東
區
驗
，結
果
未
發
現
有
身
體
上
受
到
攻
擊 

港

。她
的
兒
子
據
稱
曾
被
上
述
男
子
狎
辱 
之
證
據•
因
此
法
律
亦
無
能
爲
力
。 

力

，乃
向
有
關
當
局
投
訴
，其
後
獲
得
主 

雲
警
局
性
犯
罪
組
沙
展
侯
蘭
説
， 

:b

 

控
官
告
知
謂
不
能
僅
憑
一
名
小
童
之
言 
這
是
警
方
所
遭
遇
調
查
最 
難
的
案
件
一 

乙 

語
而
盗 
出
刑
事
控
罪
。 

之 -
•
警
方
每
年
约
調
查
三
百
五
十 
宗一 

丑 

該
女
子
不
得
要
領,
忿
怒
非
常,

此
等
逢
冷
」 

年

1

乃
向
該
鄰
居
男
子
之
柏
文
投
擁
石
塊
並̂

^

^

!5
15̂

^

 

出
言
漫
駡
，直
至
其
他
用
人
及
警
方
将
，
貝
我
們
彳F
 
將
此
等
案
件
提
交
法
庭 

其
制
止
爲
止
。 

； 

一 

”
 7 
•
對
於
此
等
年
齡
之
小
彦
所
進
行
之
性 

該
身
爲
母
親
之
女
子
説
，我
到
昼
玲
^

5
崎
^

||̂

-! 

年
官
的
辦
公
室
後
行
出
來
，感
到
非 
肝
樱
齧
豊
有
强
姦
跡
象
，而 

*
該
谆
及
其
兒
子
的
姓
名
須 

資
深
律
師
伊
斯
里
斯
説
二
名
五
一 

予
保
密
，以
免
其
兒
子
受
到
影
響• 

歲
小
孩
很
難
獲
得
在
宣
誓
下
作
證
之
機
一 

檢
察
官
謂
該
案
仍
在
調
查
中
，但
會
。
他
當
然
可
作
未
經
宣
誓.之
證
供
， 

涂
非
有
身
體
上
的
證
據
或
其
他 ̂
 
合
之 
但
該
證
供
力
量
不
大
，同
時
法
官
亦
很
一 

旁
證
，
否
則
不
能
向
有
關
男 
子
提
出
控 
難
根
據
未
經
宣
誓
之
證
供
而
將
人
定
罪f

因
政
府
繼
績
損
失
收 

入
而
赤
字
繼
绩
增
長 

逃
避
入
息
稅
項 

男
子
被
罰
颤
款

(
雲
訊
)
一
名

館
工
人
，經
已
被
調 
愛
滋
病
已
知
之
病
例 

往
其
他
不
涉
及
食
物

之
工
作•

雲
埠
醫
務
衛
生 

官
布
拉
達
域
説
，他 

丄
的
擋
案
顯
示
，該
等 

工
人
不
再
担
任
侍
應 

一
員
或
傳
菜
工
作
。

布
氏
續
稱
，
上 

一
述
調
職
乃
爲
餐
館
職
一

其
隨
員
一
行
，
今
天
一
留
後
，將
於
明
天
上

西 

(
西 
下
午
抵
達
上
海
，
對 

啣
一 
雅
圖
電)

中
國
進
行
正
式
訪
問 

:
 

m

- 

日
本 

中
國
外
交
部
副 

0

與"
』
」
』
」■
一圖 
人 
跳
舞
團
之 
部
長
劉
述
卿
、
上
海 

一
果
，
而m
由
於
可
能
特
」

一
名
團
員
市
副
市
長
朱
宗
葆
等

恢 
失 
於
星
期
四

■
手
日
在
表
演

盤
陰 
特
技
時
，

油
船
不
幸
失
手

午
飛
往
濟
南■ 

今
天
晚
上
，
朱 

宗
葆
副
市
長
設
宴
歡 

"12 李
光
耀
總
理
一
行

七 月 卅 日 5
 

8
 

9
 

1

一
對
用
餐
者
構
成
健
康
一 

一
之
危
險
而
致•

一 

布
氏
拒
絶
説
明
一

薩
國
軍
警
大
擧
捜
查 

-1-- 

尙
未
尋
獲
總
統
長
女

該
等
餐
館
職
工
調
任
一

的
種
職
位
，
但
强
調~ 

5
 
，
以
致
由 

,
9

-1打
玄
士@

協
• 

保
證
不
會
對
大
衆
構
一
六
層
高
之
樓
宇
跌
下
電)
薩
國
之
警
察
已( 

與
杜
蘭
一
起
被 

成
危
險
。 

一,
並
於
覇
後
礬

|1"

^

1?二
綁
架
訐
U

蘭
的 

*
一 

較
早
時
曾
有
報 
斃
命
• 

座
游
擊
隊
所
居
住
之
二®
土
三
歲
女
朋
友 

醫
院
發
言
人
稱
樓
宇
，
檢
獲
大
批
武

S-齧

.- 

，卅
一
歲
之
日
本
跳 
器
及
文
件
，但
仍
未

(
聖
蔑
爾
瓦
多
一
擊
傷 

電
)
薩
國
之
警
察
已)

財
長
向
會
計
師
公
會
透
露
 

加

將

實

施

起

碼

稅

制
 

並

擬

取

消

避

稅

辦

法

税
罪
名
，被
判
罰
款 

九
千
元■

被
告
名
甘
蒲at  

，
六+
五
歲
，住
阿 

一
加
迪
街
某
號
，由
於 

没
有
呈
報 
一 
九
七
九 

年
三
萬
八
干
元
之
人 

息
而
被
戴
维
斯
法
官 

判
處
上
述
罰
款■

該
項
人
息
係
甘

一
導
謂
有
五
名
至
十
名 

愛
滋
病
人
在
餐
館
行
一 

業
担
任
侍
應
及
傳
菜 

工
人
，布
氏
承
認
此 

数
字
係
屬
正
確
，但一 

認
爲
並
不
會
對
大
衆 

構
成
危
險•

薩
用
瓦
多
武
裝 

部
隊
發
言
人
阿
维
里

舞
團
團
員
髙
田
，係
能
發
現
被
绑
架
之
總 

因
頭
部
重
傷
斃
命•
一
统
長
女
的
下
落•

■
国
皇
充
是
攵
一
斯
預
料
，綁
架
者
將 

蔬
國
總
統
長
女.
於
日
内
表
露
身
份•

4
 

1
 

r
 

A
 

S5
 

3

據
目
擊
者
説
，

(
古
壁
加
新
社 

電
)
加
拿
大
財
政
部 

長
威
爾
遜
昨(
十
二 

)
日
稱
，加
拿
大
之 

税
制
，如
採
用
起
碼

，則
税
制
將
被
視
爲 

不
够
公
平•

威
氏
强
調
，該 

等
漏
洞
必
須
關
閉J

表
演
特
技
者
共
有
四
杜 «
現
年
卅
五
歲
，

、

F 

~ 

阿
里
维
斯
説
： 

人
,
表
演
時
係
以
頭
侯
於
星
期
二
日
下
午)

m

A

 

布
氏
同
诗
承
認
一
部
向
下,
每
人
沿
着
一
被
六
名
槍
手
绑
架
，
壮
；

女
沢
n

 

一
條
绳
索,
由
六
樓
而
她
的
一 
名
隨
身
衛.

謎
b
，祥

察
. 

緩
缓
下
降
，直
至
地
王
亦
被
槍
手
擊
肇
L
彗

，2
時k
接
獲
一 

一 人
不
」另
外
一 
名
衛
士
則
波
』訊
息
。
」

一

雲
埠
男
子
，
星
期
二 

在
雲
高 S
 
省
級
法
庭 

承
認 
一 項
逃
避
人
息

，
可
能
尚
有
其
他
愛 

滋
病
者
在
餐
館
工
作

NO. 
税
制
度
及
取
消
若
干 

2
 
避
税
辦
法
，則
將
更 

.5 
爲
公
平•

0L 

威
爾
遜
向
加
拿 

V

大
特
許
會
計
師
公
會 

致
詞
稱
，上
述
之
起

酗
酒
者
購
買
厨
用 « 酒
飮
用 
房
買
酒
，酒
房
將̂

^555""^5^

 

雲
埠
市
議
會
表
央 
又
謂
該
等
触
酒
含
酒
精
百
分
之
卅
七
，長

方
期
飲
用
可
以
致
命
。

•尋
求
管
制
哥
i-酉

被
要
求
申
辯
理
由
之
士
多
店
計
爲
東
 

日
后
月
雁 
喜士
定
街
八
七
六
號
僭
尼
士
多
店
及
加
勞 

(
雲
訊
)
兩
名
士
多
店
東
主
，於
星 
街
三
二
八
號
加
勞
香
烟
閣
士
多
店•
市
府 

期
二
奉
召
至
雲
市
議
會
前
，
以
申
辯.
何
以 
牌
照
部
門
事
先
曾
向
市
會
要
求
舉
行
該
等 

片
應
n
绩
獲
准
持
有
商
業
牌
照•
雲
警 
申
辯
理
由
之
聆
訊
，

雲

型

達

權

支

社

做

選

通

告
 

雀
喚
告
事
：
本
社
於
昨
八
日
經
衆
提
名
選
出 

一
九
八
六
，
八
吉
年
各
部
職
員
之
候
選
人
， 

謹
定
期
於
九
月
十
四
日(
星
期
六
)
的
複
選 

日
期
，投
票
時
間
由
下
午
一
時
起
至
十
月
十 

三
日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一
時
揭
曉
，敬
希
我 

男
女
社
員
屆
時
踴
躍
參
加
投
票
以
重
選
權
爲 

要 

此
佈

1
5
 

1
3

、厶 
亂e

.0  

T
<
V

碼
税
，曾
於
五
月
在 

預
算
案
中
宣
佈
，
該 

税
將
於
短
期
内
付
諸 

實
施
■威

氏
績
稱
，此 

外
，聯
邦
政
府
又
將 

研
究
取
消
准
許
高
薪 

人
士
避
免
纳
税
之
避

曾
指
稱
該
等
士
多
店
將
盅
用
酒
售
给
酗
酒 

牌
照
部
門
指
稱
，該
等
士
多
東
主
將 

者
・ 

廚
用
酒
售
與

6<I 
酒
者
，
明
知
他
們
將
會
「 

市
議
會
是
日
又
表
決
，
尋
求
與
省
府
利
用
廚
用
酒
的
酒
精
成
份7
 

舉
行
會
議
，
以
使
省
府
管
制
含
有
高
度
酒 

市
府
法
律
服
務
主
任
穆
比
利
對
市
府
一 

精
之
廚
用
酒• 

能
否
證
明
士
多
店
東
主
知
到
買
酒
者
係
酗 

市
參
事
依
力
臣
説
，
問
題
出
在
該
等 
酒
之
人
一
點
，表
示
懐
疑• 

士
多
店
明
知
該
等
人
士
係
屬
酗
酒
者
而
仍 

雲
市
參
事
余
宏
榮
亦
反
對
舉
行
該
等 

將
酒
售
给
他
們
飮
用•
依
力
臣
係
市
會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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